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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本行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本行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会议应参会董事9名，实际参会

董事9名，其中，现场出席董事6名，委托出席董事3名，常振明董事长因另有公务委托李庆萍董事代为出席和

表决，李哲平董事、袁明董事因事分别委托王联章董事、吴小庆董事代为出席和表决。 本行监事列席了本次

会议。

1.3�本行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且未经审计。

1.4�本行董事长常振明先生、行长李庆萍女士、主管财务工作副行长方合英先生、财务会计部总经理芦

苇先生，保证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5�本报告中本行、本公司指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集团指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子公

司。

1.6�除特别注明外，本报告金额单位均以人民币百万元列示。

二、本集团基本情况

2.1�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2015年9月30日）

上年度末

（2014年12月31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4,653,138 4,138,815 12.43

客户贷款及垫款总额 2,377,570 2,187,908 8.67

总负债 4,357,002 3,871,469 12.54

客户存款总额 3,148,587 2,849,574 10.49

同业拆入 25,692 19,648 30.76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资产 294,184 259,677 13.29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6.29 5.55 13.29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2015年1-9月）

上年初

至上年报告期末

（2014年1-9月）

比上年同期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621 6,103 549.21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0.85 0.13 549.21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2015年1-9月）

上年初

至上年报告期末

（2014年1-9月）

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 107,453 92,568 16.08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32,926 32,280 2.00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754 32,199 1.72

年化平均总资产收益率 1.02% 1.14% (0.12)

年化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89% 18.10% (2.2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年化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5.80% 18.05% (2.2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0 0.69 1.4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基本每股

收益（人民币元）

0.70 0.69 1.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0 0.69 1.4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本行股东的稀释每股

收益（人民币元）

0.70 0.69 1.45

2.2�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项目

本期金额

（2015年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2015年1-9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净收入 (9) (8)

租金收入 10 36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3

其他资产减值准备转回损益 (60) 113

政府补助 16 39

其他净收益 85 52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42 235

非经常性损益所得税影响额 (16) (63)

非经常性损益税后利润影响净额 26 172

其中：影响母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28 172

影响少数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2) -

2.3� �资本充足率分析

本集团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监会” ）颁布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

（自2013年1月1日起实施）有关规定计算和披露资本充足率，报告期内满足监管关于过渡期的相关资本要

求。 报告期末，本集团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8.99%，比上年末上升0.06个百分点，一级资本充足率9.04%，比上

年末上升0.05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12.00%，比上年末降低0.33个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2015年9月30日）

上年度末

（2014年12月31日）

本报告期比上年末

增减（%）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292,105 262,786 11.16

一级资本净额 293,932 264,582 11.09

资本净额 390,006 362,848 7.48

风险加权总资产 3,250,723 2,941,627 10.51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8.99% 8.93% 上升0.06个百分点

一级资本充足率 9.04% 8.99% 上升0.05个百分点

资本充足率 12.00% 12.33% 下降0.33个百分点

2.4�杠杆率分析

项目

本行数据

2015年9月30日 2015年6月30日 2015年3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杠杆率水平 4.98% 4.98% 4.88% 4.75%

一级资本净额 266,257 262,127 251,838 244,788

调整后的表内外

资产余额

5,346,084 5,260,701 5,157,076 5,149,672

注：自2015年1季度起，本表数据按照《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修订）》（银监会令2015年第1号）计

算；2014年数据按照《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银监会令2011年第3号）计算。

2.5�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末，本集团资产总额46,531.38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2.43%；负债总额43,570.02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12.54%；客户贷款及垫款总额23,775.70亿元，比上年末增长8.67%；客户存款总额31,485.87亿元，比上年末增

长10.49%。

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329.26亿元，同比增长2.00%；实现营业收入1,074.53亿

元，同比增长16.08%。 其中，利息净收入767.46亿元，同比增长9.56%，非利息净收入307.07亿元，同比增长

36.35%，非利息净收入占比28.58%，同比提升4.25个百分点；净息差同比下降0.04个百分点至2.33%。

报告期末，本集团不良贷款余额337.63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8.66%；不良贷款率1.42%，比上年末上升0.12

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178.42%，比上年末下降2.84个百分点；贷款拨备率2.53%，比上年末上升0.17个百分点。

2.6�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本行股东总数为247,016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股份

类别

持股总数

（单位：股）

持股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股份质押或冻

结数

1 中国中信有限公司 国有 A股、H股 31,406,992,773 67.13 0 无

2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外资 H股 12,111,181,036 25.89 0 未知

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 A股 918,759,927 1.96 0 无

4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 A股 272,838,300 0.58 0 无

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 H股 168,599,268 0.36 0 未知

6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 A股 54,005,725 0.12 0 无

7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国有 A股 39,993,632 0.09 0 无

8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 A股 31,034,400 0.07 0 无

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瑞惠

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A股 30,357,535 0.06 0 无

1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其他 A股 28,473,643 0.06 0 无

注：1.�以上股东及其持股情况乃根据本行A股股份过户登记机构提供的本行A股股东名册及H股股份过户登记处提供的本行H股股东名册所载情况统计。

2.�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根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8月19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所持本行A股股份变动的公告》，中央汇

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57.31%的股份。 除此之外，报告期末本行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3.�西班牙对外银行确认其通过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本行1,525,036,861股H股股份，占本行股份总数的3.26%。 （注：因持有本行股权

比例低于5%的时间未满一年，报告期末西班牙对外银行仍为本行关联方）

4.�报告期末，本行全部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本行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同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2.7� �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 �本行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2015年前三季度变动较大的项目及变动原因如下：

项 目

2015年9月30日/2015年1-9

月

比上年末/上年同期变动

(%)

变动原因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60,001 71.92 可供出售债券增加

应收款项类投资 865,162 32.44 证券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增加

向中央银行借款 18,550 (62.94) 常备借贷便利减少

拆入资金 25,692 30.76 境内同业拆入款项增加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18,275 (56.08) 卖出回购债券减少

已发行债务凭证 201,234 50.75 金融债及同业存单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133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及报表折算差额变动

未分配利润 128,512 34.45 当期净利润增加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26,068 38.40 中间业务快速发展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40 (72.00) 衍生金融工具及交易性金融资产重估值变动

资产减值损失 28,465 60.15 组合基准信贷资产减值准备增加

3.2�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截至2015年8月27日， 本行收购西班牙对外银行持有的中信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简称 “中信国

金” ）2,213,785,908股普通股股份的股权交易已交割完毕，中信国金成为本行全资子公司。 由于本行与中信

国金全资子公司中信银行（国际）有限公司分别持有信银（香港）投资有限公司（2015年10月更名前为“振

华国际财务有限公司” ）99.05%和0.95%的股权，上述交易同时使得本行对信银（香港）投资有限公司的直

接和间接合计持股比例增加至100%。 本行已按现行会计准则规定，对三季度财务报表涉及的合并事项进行

了会计处理。

2015年9月，银监会下发《关于中信银行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及修改公司章程的批复》（银监复[2015]540

号），同意本行非公开发行不超过3.5亿股的优先股，募集金额不超过350亿元人民币。 具体信息请参见本行

于2015年9月10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本行网站(http://bank.ecitic.com)的

有关公告。

3.3�本行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本行持股5%以上股东无新承诺事项，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有关承诺事项与招股说明书及2015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内容相同，股东所作承诺履行正常。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股权投资情况

3.5.1�本集团持有非上市金融企业、拟上市公司股权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所持

对象名称

初始

投资金额

持股数量

（股）

占该公司

股权比例

期末账面值 报告期损益

报告期所有者

权益变动

会计

核算科目

股份来

源

中国银联 113,750,000.00 87,500,000 2.99% 113,750,000.00 4,812,500.00 -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现金购

买

SWIFT 161,127.66 35 - 422,393.63 - -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红股

Joint�Electronic�

Teller�Services

4,535,347.33 16�(Class�B) - 4,224,756.48 - -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红股

Electronic�

Payment�Services

Company�(HK)

Ltd.

14,263,759.80 2 - 13,286,945.25 - -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红股

合计 132,710,234.79 131,684,095.36 4,812,500.00 -

注：除上表所述股权投资外，报告期末，本行子公司信银（香港）投资有限公司还持有净值为0.87亿元人

民币的私募型基金。

3.5.2�本集团持有其他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和证券投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证券

代码

证券简称

初始

投资

金额

占该公

司股权

比例

期末

账面值

报告期

损益

期初

账面值

报告期所有者

权益变动

会计

核算科目

股份来源

1 00762

中国联通

(HK)

7,020,000.00 - 3,218,393.38 - 3,281,515.00 (63,121.62)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现金购买

2 V Visa�Inc. 7,509,605.39 - 89,282,698.84 225,261.05 81,808,091.52 7,474,607.32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赠送╱红

股

3 MA

Mastercard

International

201,629.69 - 4,342,042.48 19,308.09 3,994,613.45 347,429.03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红股

合计 14,731,235.088 - 96,843,134.70 244,569.14 89,084,219.97 7,758,914.73

董事长：常振明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A股证券代码：601998 A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编号：临2015-47

H股证券代码：998 � � � � � � H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监事会于2015年10月16日发出有关会议书面通知，2015年

10月27日在北京市东方文化大厦以现场会议形式完成一次监事会会议召开并形成决议。 会议应参会监事7

名，实际参会监事7名，王秀红外部监事、贾祥森外部监事因事分别委托郑伟外部监事代为出席和表决。根据

本行公司章程，因本行监事会主席和副主席人选空缺，经监事会过半数监事推举，舒扬监事主持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7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监事会审议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发表确认意见如下：

1．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本行章程和本行内部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2．季度报告在编排顺序、格式和内容上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真实

地反映出本行当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未发现参与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本行相关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A股证券代码：601998 A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编号：临2015-46

H股证券代码：998 � � � � � � H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于2015年10月8日发出有关会议通知，2015年10月27日以现

场形式完成一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并形成决议。会议应参会董事9名，实际参会董事9名，常振明董事长因另有

公务委托李庆萍董事代为出席和表决，李哲平董事、袁明董事因事分别委托王联章董事、吴小庆董事代为出

席和表决。 根据本行公司章程，因常振明董事长另有公务无法主持会议，且本行副董事长人选空缺，经董事

会过半数董事推举，执行董事兼行长李庆萍女士主持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本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本行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已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和本行网站（bank.

ecitic.com）。

二、审议通过《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本行于2014年12月16日召开了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14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14年第

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同意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决议有

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该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尚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简称“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并取得证监会的发行批文，且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批文后，本

行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需要一定的时间。 为确保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顺利完成，董事会同意将该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决议有效期延长一年至2016年12月15日。 除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决议有效期延长，以及本行

于2015年8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本行网站（bank.ecitic.com）发布的《关于非公

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情况说明的公告》所述有关情况外，该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内容不变。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本行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1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和2015年第二次H

股类别股东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有效期的议

案》

表决结果：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本行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中信银行2014年职工薪酬决算方案》

表决结果：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中信银行战略管理办法（1.0版，2015年）》

表决结果：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息科技风险管理办法（2.0版，2015年）》

表决结果：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给予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给予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信集团” ）关联方企业124.85亿元人民币和1亿美元

的授信额度。 上述额度扣除中国银监会规定的以全额保证金、国债或全额本外币定期存单质押等低风险额

度，以及原批复续作项目，实际新增折合36.36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纳入2015年度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授信

额度上限管理。

本行董事常振明先生、朱小黄先生、李庆萍女士、孙德顺先生因与本议案表决事项存在利害关系，需回

避表决，本议案有效表决票数为5票。

表决结果：赞成5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本授信交易涉及的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具体情况请参见附件1。

本行独立董事李哲平先生、吴小庆女士、王联章先生、袁明先生关于本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函请参见附

件2。

八、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张燕玲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提名张燕玲女士为本行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行独立董

事李哲平先生、吴小庆女士、王联章先生、袁明先生已签署独立意见函，同意上述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提名。

根据本行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第四届董事会董事津贴政策， 张燕玲女士担任本行独立董事期

间，将领取相应的独立董事津贴。

根据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相关议案，钱军先生将担任本行独立董事，在中国银监会核准任

职资格后就任。在钱军先生就任前，李哲平先生将继续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李哲平先生因在本行担任独立董

事已超过6年，在钱军先生或本次新任独立董事张燕玲女士就任，且本行董事人数和结构符合监管要求的情

况下，将依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办理离任手续。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及简历，以及本行独立董事关于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的独

立意见函参见附件3、4、5、6。

九、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十、审议通过《关于召集中信银行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及201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和H股类

别股东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于2015年12月16日（周三）以现场方式召开本行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15年第二次

A股类别股东会以及201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股东大会通知另行发出。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附件1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关联方企业具体情况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给予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的议案》

项下授信交易所涉及的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集团” ）关联方企业具体情况如下：

1.�中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是中信集团下属控股子公司， 注册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东中街9号A座写字楼3

层，法定代表人刘志强，注册资本14.80亿人民币，股权结构为中信集团100%控股。 公司经营范围包括资产受

托管理、企业管理、企业资产界定与重组、实业投资、财务咨询及顾问、投资管理及咨询（国家有专项专营规

定的除外）。 2015年6月末，中信资产总资产124.82亿元，总负债中刚性负债为64.28亿元，占总负债的71%；

2015年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5.17亿元，净利润1.45亿元。

2.�中博世金科贸有限责任公司

中博世金科贸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3年5月，注册地址为北京市丰台区科兴路7号105室，法定代表人

康兴洲，注册资本5000万美元。公司股权结构为中信（深圳）铂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持股52%，最终实际控制

人为中信集团。公司主营铂金属材料等的进口贸易业务，是上海黄金交易所指定的唯一铂金卖出方，在行业

中有非常重要的市场影响力。 2014年末，中博世金总资产21.17亿元，2014年公司实现收入99.5亿元，利润总

额为3.49亿元。

3.�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08年11月由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甘肃省国资委、甘肃省国资公司

和中信集团发起设立。注册地址为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友好路96号，法定代表人廖明，注册资本62.75亿元人

民币。 公司股权结构为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持股35.86%，甘肃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34.40%，瑞

源（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12.75%，甘肃省新业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持股6.38%，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98%，中信集团持股3.19%，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持股0.70%，中国

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持股0.33%，甘肃省经济合作总公司持股0.31%，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持股0.1%。 公司经

营范围包括：铜、铅、锌等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等。 2015年6月末，该企业资产总计385.75亿元；2015年上半年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90.41亿元，净利润1.53亿元。

4.�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9月，中信集团负责日常经营管理，注册地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世

纪大道8号上海国金中心汇丰银行大楼9层，法定代表人张翔燕，注册资本2亿元人民币。 公司股权结构为中

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持股49%、英国保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49%、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持股2%。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境外证券投资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

务。 2015年6月末， 申请人资产总计6.98亿元，2015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0亿元，2014年实现净利润

1.36亿元。

5.�中信锦州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锦州金属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5月，注册地址为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合金里59号，法定代表

人齐牧，注册资本7.62亿元人民币。 公司股权结构为中信有色金属投资有限公司持股70.16%、北京裕联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12.66、锦州亚矿资源有限公司4.12%。 公司主营中碳锰铁及硅锰合金的生产、销售。 2014

年末， 公司总资产43.9亿元， 净资产13.5亿元， 资产负债率69%。 因政府补助减少，2014年公司利润总额为

-5439万元。

6.�中信金属香港有限公司

中信金属香港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12月，注册地址为UNIT1105,11/F,TOWER� 1,LIPPO� CENTRE，

HONGKONG，注册资本642.05万美元，法定代表人孙玉峰，股权结构为中信金属有限公司持股100%，业务

范围包括有色、煤炭等大宗商品贸易。 2014年末，公司净资产3381万美元，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13.30亿美元，

净利润367万美元。

附件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函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行” ）拟向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集团” ）关

联方企业提供额度为124.85亿元人民币和1亿美元的关联授信。上述额度扣除中国银监会规定的以全额保证

金、国债或全额本外币定期存单质押等低风险额度，以及原批复续作项目，实际新增折合36.36亿元人民币授

信额度，纳入2015年度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上限管理。

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海证券交易

所等监管部门要求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

规定，我们作为银行的独立董事，事前认真审阅了相关议案及文件，现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一、中信银行向中信集团下属公司进行授信的相关议案已经中信银行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 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我们事前认可。 董事会会议在审议与本次关联交易有关的议案时，有利

益冲突的关联董事依法回避表决,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程序及决议合法、有效。

二、中信银行向中信集团下属公司进行授信的相关议案符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要求，符合《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

三、 中信银行上述关联交易系依据市场定价原则和一般商业条款于中信银行日常业务过程中进行，公

平合理且符合中信银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信银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中信银行

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李哲平、吴小庆、王联章、袁明

2015年10月

附件3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现就提名张燕玲女士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

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

已书面同意出任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提名人认

为：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

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执业规范》关于证券分析师兼任职务的规定；

（七）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

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

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十名

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

人；

（六）在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

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对照《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香港上市规则” )3.13条有关内容，被提名人符合

以下情况：

（一）被提名人现时并未持有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已发行股本总额超过1%的股份权益；

（二）被提名人不曾接受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身或其关连人士以送赠或其他财务资助形式提供该

公司任何证劵中的权益；

（三）被提名人现时及于自其被委任的日期起一年前内，不是以下专业顾问的董事、合伙人、领导人或

雇员。该等专业顾问指现时向或于自被提名人被委任的日期起计一年前内曾向(a)�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控股公司或它们各自的附属公司或关连人士；或(b)自被提名人被委任的日期起计一年前内为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如没有控股股东)�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最高行政人员或董事(独立非执行董

事除外)或他们的联系人提供服务的专业顾问；

（四）被提名人不曾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控股公司、它们各自的附属公司或任何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的关连人士的主要经营业务中拥有重大权益或涉及任何重大业务交易；

（五）被提名人不是被委派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中以保障某团体的利益，而该团体的权

益是与整体的股东利益不相同的；

（六）自被提名人的委任日期起计两年前内，被提名人不曾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最高行政

人员、主要股东有任何关连关系；

（七） 被提名人不是或不曾自被提名人委任日期起计两年前内的任何时期担任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其控股公司、它们各自的附属公司或公司的关连人士的行政人员(包括任何担任该公司管理职责或公司

秘书职务的人员)或董事(独立非执行董事除外)职务；

（八）于财政上，被提名人并不依赖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控股公司、它们各自的附属公司或公司

的关连人士；

（九） 被提名人于过去或现时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公司业务中并无任何财务或其他权

益，或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任何关连人士(定义见香港上巿规则)有任何关连；

（十）被提名人并未发现有任何因素会影响或可能影响被提名人作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

行董事的独立性；及

（十一）没有其他香港联合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五、被提名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

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六、包括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被提名

人在该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七、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被

提名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做出虚

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提名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7日

附件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张燕玲，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该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

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

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本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本人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

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执业规范》关于证券分析师兼任职务的规定；

（七）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该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

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

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

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

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对照《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香港上市规则” )3.13条有关内容，本人确认如下

情况：

（一）本人现时并未持有该公司的已发行股本总额超过1%的股份权益；

（二）本人不曾接受该公司本身或其关连人士以送赠或其他财务资助形式提供该公司任何证劵中的权

益；

（三）本人现时不是，及于自本人被委任的日期起计一年前内，本人不是以下专业顾问的董事、合伙人、

领导人或雇员，该等专业顾问指现时向或于自本人被委任的日期起计一年前内曾向(a)该公司、其控股公司

或它们各自的附属公司或关连人士；或(b)自本人被委任的日期起计一年前内为该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如没

有控股股东)该公司的最高行政人员或董事(独立非执行董事除外)或他们的联系人提供服务的专业顾问；

（四）本人不曾在该公司、其控股公司、它们各自的附属公司或任何公该司的关连人士的主要经营业务

中拥有重大权益或涉及任何重大业务交易；

（五）本人不是被委派在该公司的董事会中以保障某团体的利益，而该团体的权益是与整体的股东利

益不相同的；

（六）自本人的委任日期起计两年前内，本人不曾与公司的董事、最高行政人员、主要股东有任何关连

关系；

（七）本人不是或不曾自本人委任日期起计两年前内的任何时期担任该公司、其控股公司、它们各自的

附属公司或公司的关连人士的行政人员(包括任何担任该公司管理职责或公司秘书职务的人员)或董事(独

立非执行董事除外)职务；

（八）于财政上，本人并不依赖该公司、其控股公司、它们各自的附属公司或公司的关连人士；

（九）本人于过去或现时于该公司或其附属公司业务中并无任何财务或其他权益，或与该公司的任何

关连人士(定义见香港上巿规则)有任何关连；

（十）本人并未发现有任何因素会影响或可能影响本人作为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独立性；及

（十一）没有其他香港联合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五、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

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六、包括该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该公司连续任职未超

过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独

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

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

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30日内

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张燕玲

2015年10月27日

附件5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张燕玲女士，64岁，中国国籍，现为国际商会执行董事，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

政法大学票据法研究中心主任。 张女士于1977年加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银行” ），2000年

10月至2002年3月任中国银行行长助理；2002年3月至2010年7月任中国银行副行长，2011年9月从中国银行退

休。 在中国银行工作期间，张女士还曾兼任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中国银行（英国）有限

公司董事长，中银航空租赁私人有限公司董事长,�中银香港控股公司以及中国银行香港分行非执行董事等

职务。 2014年1月至2014年5月，张女士担任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张女士拥有34年银行业

工作经历，在风险管理、国际业务、公司银行、法律合规等领域具有丰富的行业实践经验。 张燕玲女士1977年

毕业于辽宁大学英语系，1999年获武汉大学金融学硕士学位，同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附件6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的独立意见函

经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行” ）第四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预审，第四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本行董事会同意提名张燕玲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上述新任独立董事候选人尚需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其任职资格方可就任。李哲平先生在钱

军先生或上述新任独立董事张燕玲女士就任，且银行董事人数和结构符合监管要求的情况下，将依据《公司

章程》的规定办理离任手续。新任董事任期自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其任职资格之日起开始计算，

任期至银行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在银行连续任职将不超六年。 新任独立董事津贴执行

银行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第四届董事会董事津贴政策。

作为银行的独立董事，依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我们在对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审查、表决的全过程参与及进行充分了解后认为：

一、本次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被提名的银行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具备《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的资格和任职条件，拥有履行董事职责所应具备的能力；独立董事候选人具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要求的独立性，且不

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或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形。

三、同意张燕玲女士作为银行独立董事候选人提交银行董事会审议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其任职资格

和独立性审核无异议后，提交银行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李哲平、吴小庆、王联章、袁明

二〇一五年十月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1998� � � �公司简称：中信银行

第三季度

报告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朱弟雄、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苏忠全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莲春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6,749,983,288.73 5,596,355,133.25 20.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825,781,841.07 1,745,242,196.89 61.91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275,924.07 -117,156,796.02 183.88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152,718,091.87 1,460,658,693.15 47.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5,094,813.94 90,890,884.48 26.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06,065,178.77 45,610,063.72 132.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4 5.10 减少0.1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7 11.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7 11.7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761,625.18 761,625.1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

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

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

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

资收益

6,051,296.19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721,290.72 3,995,775.8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505,481.99 -1,689,644.6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0,085.13 -89,417.40

合计 2,957,348.78 9,029,635.17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54,13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荆州市科达商贸投资有限公司 148,240,756 22.23 29,461,757 质押 147,678,999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上海卓凡投资有限公司 51,283,895 7.69 51,283,895 无 未知

蓝金有限公司 20,242,280 3.04 20,242,280 未知 未知

上海新一卓投资有限公司 12,466,346 1.87 12,466,346 未知 未知

深圳市博泰雅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8,604,263 1.29 8,604,263 未知 未知

杭州灵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568,852 1.14 7,568,852 未知 未知

久银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4,532,577 0.68 4,532,577 未知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

外延增长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1,000 0.60 0 未知 未知

瑞士宝盛银行有限公司－大中华基金 3,480,000 0.52 0 未知 未知

鲁旭宸 3,431,800 0.5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荆州市科达商贸投资有限公司 118,778,999 人民币普通股 118,778,99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外延增长主题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1,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1,000

瑞士宝盛银行有限公司－大中华基金 3,4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480,000

鲁旭宸 3,431,800 人民币普通股 3,431,8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策略回报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2,999,706 人民币普通股 2,999,706

卢红丽 2,282,700 人民币普通股 2,282,7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2,233,221 人民币普通股 2,233,22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逆向投资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2,099,910 人民币普通股 2,099,910

孙洪杰 1,8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10,000

李昊 1,607,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07,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荆州市科达商贸投资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类项目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金额较上期期

末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474,509,849.53 791,601,246.91 -40.06 子公司增加造成

应收票据 154,744,155.40 33,805,979.95 357.74 销售通讯产品预付款以票据形式支付

应收账款 789,416,397.13 454,516,063.53 73.68 销售增加应收账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 104,104,413.31 48,255,663.69 115.74 应收返利款增加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90,354,416.00 68,107,906.00 32.66 长信畅中按公允价值计算量的金额增加

投资性房地产 78,364,870.91 125,462,939.44 -37.54 出售部分投资性房地产

在建工程 5,869,020.05 14,723,270.90 -60.14 光纤二期工程完工转增固定资产

商誉 713,696,014.62 1,955,486.97 36,397.10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差额形成

应付票据 - 116,381,640.85 -100.00

应付账款 206,026,880.00 100,743,957.30 104.51 子公司增加及制造业应付账款增加

预收账款 259,145,881.19 113,185,921.42 128.96 销售通讯产品预付款

应付职工薪酬 12,384,292.37 3,764,887.47 228.94 应付职工奖励基金增加

应交税费 92,250,234.37 22,004,895.30 319.23 制造业及上海凡卓应交税费增加

应付利息 49,858,762.73 7,074,150.00 604.80 计提的应付债券利息增加

长期借款 215,722,565.43 531,800,000.00 -59.44 长期借款减少

应付债券 693,380,130.63 443,723,086.22 56.26 发行中期票据增加

资本公积 1,165,108,612.69 348,187,368.34 234.62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增加

2、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152,718,091.87 1,460,658,693.15 47.38

主要是光纤光缆产品收入及通信软件技术开

发收入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1,691,872,483.97 1,060,727,357.63 59.50 收入增加致营业成本增加

销售费用 65,437,435.15 108,249,861.00 -39.55 主要为广告费用减少所致

管理费用 111,778,611.29 68,181,515.35 63.94

主要为新增子公司上海凡卓管理费用增加所

致

财务费用 101,492,411.89 104,161,232.03 -2.56 主要为借款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4,855,141.52 12,340,190.33 101.42 应收账款增加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275,924.07 -117,156,796.02 -183.88 通讯软件技术开发收入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2,797,440.19 -36,939,259.52 205.36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3,737,486.75 110,511,021.97 -184.82 报告内借款减少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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